
知假买假者不能依法获得双倍赔偿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7_9F_A5_

E5_81_87_E4_B9_B0_E5_c122_483683.htm 知假买假者不能依法

获得双倍赔偿 兼论主观恶意与良性效果冲突的法律选择???? 

公平交易权，是消费者的一项重要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我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文简称消法)第49条对经营者的商业

欺诈行为规定承担双倍赔偿责任。实践证明具有较强的惩戒

功能。但是由于缺乏对消费者获赔的主观方面明确规定，法

理和司法实践中对知假买假者能否获赔，成为赔偿对象观点

做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获赔的构成要件为购买行为

和经营者欺诈行为两个要素，知假买假者具有获得赔偿权，

成为赔偿对象。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获赔的构成要件有三

，即购买行为、经营者欺诈行为和购买者无主观恶意，知假

买假行为人不是“消费者”，不能成为赔偿对象。两种观点

做法的分歧实际上已转化为主观恶意与良性效果冲突的法律

选择问题。笔者趋同第二种观点，并认为不能仅凭知假买假

去打假的良性效果而淡化对其主观恶意的否定和谴责，应该

坚持主客观统一的辩证方法，区分知假与不知假的主观属性

差别，依法保护消费者的获得赔偿权。??一、知假买假者不

是消法的调整对象 “消费者”是消法的首要概念，但又是个

多义词。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使用商品和

接受服务的人，包括生产消费者和生活消费者。但是法律意

义上的消费者仅指那些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和

接受服务的人，即为自身的生命实体生产和再生产而消费各

种物质资料以及精神产品的人。消法第2条明确规定“消费者



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

保护”；同时，在该法第八章附则中例外规定“农民购买、

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这从

正反两方面界定了消费者外延仅为生活消费者。国际通行理

解和规定也是如此。如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

，消费者是区别于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而言的，指那些

为生活消费而购买、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人。1974年英国《消

费者信用法》规定，消费者指非因自己经营业务而接受供货

商在日常营业中向他或要求他提供商品或劳务的人。将消费

者限定为生活消费者，是消法立法宗旨和法律制度适应时代

需要的必然要求。从一般意义上讲，消费者和经营者在法律

地位上是平等的，都是商品交换关系的主体，是利益的矛盾

统一体。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呈现经营者组织化

、生产复杂化等特点。消费者与经营者相比，处于弱者地位

，交易过程中权益易受到侵害，受到损害后要适用原有的民

事法律制度救济，显得力度不够。在消费者运动推动下，将

这一特殊主体即生活消费者从广义的消费者范围分离出来，

成为特别保护对象而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于生产消

费仍然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维护交易的安全和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生活消费者才是消法的调整对

象，不能作扩大解释，否则违背立法宗旨，于法无据。?? 对

比分析知假买假者与生活消费者，不难发现两者性质迥异。

对某一商品或服务使用价值主观认识一致是发生商品交换的

基础，预期目的实现才能实现交换。整个生活消费是为劳动

力生存和发展目的而通过交换来实现的。因此，知假者的买

假行为是手段和过程，索赔是直接目的，主观认识与客观质



量相一致，其权益没有遭受实质性损害，而不知假者情形不

同，买到假货是结果，索赔是手段，其权益受到实质损害。

两者虽然都具买卖形式，但性质不同，前者不是为生活消费

需要而发生购买行为，因此不属于消法调整对象，后者为生

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才属于消法调整对象

。??二、知假买假不能适用消法第49条获赔 消法第49条是我

国目前唯一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它是在总结国内外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从我国现实出发所作出的规定

，具有创新意义。它突破传统的损害赔偿制度，实行侵权责

任和责任扩张，试图通过双倍赔偿来加大经营者欺诈行为风

险和成本，激励消费者自我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消法第49

条对经营者双倍赔偿构成要件规定较明确，即主观过错和出

卖商品行为。但对消费者获赔条件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总则

指导分则和同一律要求，消法第49条中的消费者外延和消费

目的应该与第2条规定相一致。由于第49条属于惩罚条款，处

于法律责任章，为强调经营者义务和责任，避免重复，因此

只对经营者主观恶意和出卖商品行为作出具体规定，而消费

者外延即生活消费者和主观善意要求隐含在这一条款中，这

是立法技术处理的结果。 一般而言，消费者在经济上处于弱

者地位，但在法律地位上与经营者是平等的。这要求双方在

商品交换过程中都要遵守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经营

者具有主观欺诈恶意，又实施出卖商品行为，则要依法承担

双倍赔偿责任。对消费者而言，当不知假而买到假货时，即

主观无过错，其可依法获得双倍赔偿；如果明知对方主观有

过错(欺诈)，又利用这一过错发生购买行为并索赔，主观上

有恶意，那么知假者不能成为赔偿对象，不享有获赔权。要



求经营者不得有欺诈恶意而放任消费者知假买假的主观恶意

，显然违背了平等原则，有失公允。从消法规定和立法精神

来看，知假买假不能适用第49条获赔。??三、原因分析及意见

知假买假索赔现象的存在，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分析如下： 首先，消法第49条规定蕴涵着经济盈利可能性。

立法者借鉴法经济学方法，通过增加赔偿数额，来减少诉讼

损失，尽量使诉讼支出得到补偿。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具备

知假条件，那么购买假货价值越大，获得的赔偿会成倍增加

。这是知假买假索赔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知假条件的普

遍存在是知假买假索赔的客观条件。在消费品的数量和品种

剧增的情况下，尽管国家加强了质量管理但商品质量不合格

，特别是假冒、计量、标识、广告等方面问题仍然很严重，

商品实体与标识不一致、假冒商品产地、商标等现象大量存

在。诚然，知假买假索赔有一定的风险，但在严格主义指导

下，具有一般消费知识，有时凭感观能力也能轻而易举地鉴

别商品真假而使索赔成功。?? 此外,在公共权力救济不力背景

下，人们往往从知假买假的良性效果上来认识法律规定，给

予道义支持，形成舆论导向，加之法律规定不明确，结果扩

大了消费者外延，忽视了对消费者主观善意的要求，曲解了

法律规定。?? “情感代替法律”的结果可能是知假者在“打

假”幌子下堂而皇之地谋求个人目的，消法第49条立法效果

被异化为知假买假者的经济行为，如果不从法律上给予澄清

和否定，势必会使“打假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黑

吃黑”合法化，可能引发私人暴力冲突，也必将冲击商品社

会道德基石诚实信用。在走向法制化的今天，人们要看到个

人英雄式打假行为的“可歌可泣”及其良性效果，同时也要



认识到该行为的局限性，特别是防止其被异化为个人的谋利

行为。这需要人们对打假行为进行道德与法律上的双重评价

，更加理性地从法律上来认识。笔者不是一般地反对“打假

”，而是力图剖析混杂在打假浪潮中的“假打”行为，促进

人们分清性质，准确理解法律规定。为避免曲解第49条规定

，消除知假买假现象，进一步完善反欺诈条款规定尤为必要

。我的意见是：(一)对第49条作出补充规定或司法解释，明

确规定消费者的外延及其主观善意要求，并对主观恶意的知

假买假者作出如下规定：不能获得双倍赔偿(充其量只能获得

一倍赔偿)。双倍赔偿(或一倍赔偿)款项作为经营者侵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补偿上交财政或建立消协保护消费者基金。(二)

明确证明责任分担，规定由经营者(被告)承担两方面证明责

任，即证明自己无欺诈行为和购买者(原告)具有知假买假主

观恶意情形。如果经营者证明自己无欺诈过错和行为并经法

院确认属实，其可以免责。如果被告无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

，则要依法承担双倍赔偿责任。此外，若经营者无证据证明

购买人有知假买假主观恶意，原告可获得双倍赔偿。反之，

被告可以抗辩，拒赔知假买假者，双倍赔偿依法处理。(三)

补充有关生活消费的法律规定，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

性质、消费者收入状况、一般常识等方面细化标准，便于司

法审判，做到依法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